經濟部104年7月15日經授標字第10420050500號公告國家標準制定重點
	標準總號
	CNS 60228

	標準名稱
	絕緣電纜之導體

	英文名稱
	Conductors of insulated cables 

	制定重點概要
	1.本標準規定標稱截面積0.5 mm2至2,500 mm2 電力電纜及纜線使用之導體。
2.主要制定內容
規範單條及絞合固定敷設電纜之銅、鋁和鋁合金導體及可撓式銅導體之結構、尺寸及電阻值。


	標準總號
	CNS 60335-2-5

	標準名稱
	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安全性－第2-5部：洗碗機之個別規定

	英文名稱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 Safety − Part 2-5 :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dishwashers

	制定重點概要
	1. 本標準為CNS 60335系列標準之ㄧ，適用於清洗和漂洗碗盤、餐具和其他器具的洗碗機，其單相額定電壓在250 V以下，其他電器額定電壓在480 V以下，規定在安全性方面之要求。
2.主要制定內容
(1)為與國際接軌，以60335-2-5取代原3765-5之國家標準總號。
(2)配合IEC國際標準修訂改版，並增加開關之構造要求。


	標準總號
	CNS 60335-2-8

	標準名稱
	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安全性－第2-8部：電動刮鬍刀、剪髮器

及類似電器之個別規定

	英文名稱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 Safety − Part 2-8 :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shavers, hair clippers and similar appliances

	制定重點概要
	1.本標準為CNS 60335系列標準之ㄧ，適用於家用電動刮鬍刀、剪髮器及類似電器，其額定電壓在250 V以下，規定在安全性方面之要求。
2.主要制定內容
(1)為與國際接軌，以60335-2-8取代原3765-8之國家標準總號。
(2)配合IEC國際標準修訂改版，並修訂動物用剪毛器(animal shearer)及動物用電推剪(animal clipper)之相關要求。


	標準總號
	CNS 60335-2-23

	標準名稱
	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安全性－第2-23部：護膚或整髮電器之個別規定


	英文名稱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 Safety − Part 2-23: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appliances for skin or hair care

	制定重點概要
	1.本標準為CNS 60335系列標準之ㄧ，適用於額定電壓在250 V以下，供人或動物之皮膚或毛髮整護用電器，規定在安全性方面之要求。
2.主要制定內容
為與國際接軌，以60335-2-23取代原3765-23之國家標準總號。


	標準總號
	CNS 60335-2-43

	標準名稱
	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安全性－第2-43部：乾衣機及毛巾架之個別規定

	英文名稱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 Safety − Part 2-43: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clothes dryers and towel rails

	制定重點概要
	1.本標準為CNS 60335系列標準之ㄧ，適用於額定電壓在250 V以下之家用及類似用途之乾衣機及毛巾架，規定在安全性方面之要求。
2.主要制定內容
為與國際接軌，以60335-2-43取代原3765-43之國家標準總號。


	標準總號
	CNS 60335-2-59

	標準名稱
	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安全性－第2-59部：電殺蟲器之個別規定

	英文名稱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 Safety − Part 2-59: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insect killers

	制定重點概要
	1.本標準為CNS 60335系列標準之ㄧ，適用於額定電壓在250 V以下之電殺蟲器，規定在安全性方面之要求。
2.主要制定內容
為與國際接軌，以60335-2-59取代原3765-59之國家標準總號。


	標準總號
	CNS 60335-2-61

	標準名稱
	家用和類似用途電器－安全性－第2-61部：儲熱式室內加熱器之個別規定

	英文名稱
	Household and 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 Safety − Part 2-61: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thermal-storage room heaters

	制定重點概要
	1.本標準為CNS 60335系列標準之ㄧ，適用於額定電壓在250 V以下之電氣儲熱式室內加熱器，規定在安全性方面之要求。
2.主要制定內容
為與國際接軌，以60335-2-61取代原3765-61之國家標準總號。


	標準總號
	CNS 15822

	標準名稱
	燃氣用金屬可撓性管

	英文名稱
	Metallic flexible hoses for gas

	制定重點概要
	1. 本標準適用於壓力在3.24 kPa以下之液化石油氣或天然氣之固定型燃氣用燃燒器具與燃氣開關閥連接用之金屬可撓性管(以下簡稱可撓管)。
2. 主要制定內容
(1) 本標準規定可撓管性能、構造、尺度、管體最小曲率半徑、材料、試驗法、標示等。可撓管之性能依11.3進行試驗，並須符合表4之規定。
(2) 第8節規定管體之材料如表10所示，或在使用上有與此材料同等以上之品質者，材料若為銅合金須符合CNS 11073或CNS 5127之規定；材料若為不銹鋼須符合CNS 8499之規定，但不得使用200系不銹鋼。
(3) 第14節規定應在可撓管明顯之位置，標示製造廠商名稱或其商標及產地、製造年分或其簡化代號、適用燃氣種類及最小曲率半徑；第15節則規定應隨同可撓管附有標明有關使用處理、連接及設置場所的注意事項之使用說明書。


	標準總號
	CNS 15823

	標準名稱
	塑膠及非多孔表面抗菌性測定法

	英文名稱
	Measurement of antibacterial activity on plastics and other non-porous surfaces

	制定重點概要
	1.本標準規定經抗菌加工塑膠及其他非多孔性產品(金屬、陶瓷產品，包括半成品)之表面抗菌性評估方法。本標準不適用於測定未經抗菌加工之建築材料、抗菌加工紡織品、光觸媒材料及其產品。
2.主要制定內容
(1) 本標準規範塑膠及非多孔表面抗菌性測定法所使用之材料、設備、設備滅菌及保存菌種(原株菌)的儲存及試驗步驟等。
(2) 本標準試驗用菌株為金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及大腸桿菌(Escherichia coli)2種菌。試驗菌株須培養在適當的培養基，並存放於(5～10)℃下，每個月可自試驗菌株移殖繼代，如果移殖超過5次或2次移殖繼代間隔時間超過1個月，則該試驗菌株必須棄用。
(3) 8.4「抗菌劑的有效性」參考JIS Z2801增列「參考：經由本標準試驗方法獲得之抗菌活性值2.0，其抗菌效果等同於抗菌率99 %以上。」


	標準總號
	CNS 15824

	標準名稱
	橡膠配合劑－碳黑－篩餘分之測定

	英文名稱
	Rubber compounding ingredients − Carbon black − Determination of sieve residue

	制定重點概要
	1.本標準規定橡膠工業用一般且未處理過的碳黑之水洗篩餘分測定方法。因為油會妨礙水對碳黑的適當潤濕，本標準不適用於油處理碳黑。
2.主要制定內容
(1)本標準規定篩餘分測定之原理、裝置、試驗步驟及精密度等。
(2)試驗篩應為磷青銅或不銹鋼製，典型的標稱孔寬為500 µm、125 µm及45 µm。經當事人間協議，可以使用不同孔寬的試驗篩。


	標準總號
	CNS 15825

	標準名稱
	橡膠配合劑－碳黑－溶劑可萃取物之測定

	英文名稱
	Rubber compounding ingredients − Carbon black − Determination of solvent-extractable material

	制定重點概要
	1.本標準規定橡膠工業用碳黑所含溶劑可萃取物質之定量測定方法。
2.主要制定內容
(1)本標準規定工業用碳黑所含溶劑可萃取物測定之原理、萃取溶劑、裝置及材料、取樣及試驗步驟等。
(2)如碳黑含有在去除溶劑所需溫度下容易揮發的可萃取物質，或含有在初步乾燥時會被移除的物質，這些物質將無法被本標準規定的步驟測出。 


經濟部104年7月15日經授標字第10420050500號公告國家標準修訂重點
	標準總號
	CNS 941

	標準名稱
	鋼纜

	英文名稱
	Wire ropes

	修訂重點概要
	1. 本標準適用於機械、升降機、建設、船舶、漁業、林業、礦業、索道等一般用途之鋼纜。異形線鋼纜、航空器用鋼纜、機械控制用鋼纜及結構用鋼纜，不適用本標準。
2. 主要修訂內容
(1) 鋼纜依其鋼線之標稱抗拉強度，種類分為E種、G種、A種、B種及T種(增列)，增列T種鋼纜之規定於表2~表3、表8~表19、表21、表A.1~表A.2及表B.1。
(2) 刪除原附錄1「使用氣體發生法之鍍鋅量試驗方法」，將鍍鋅層附著量試驗方法增列於本文，明定試片、量測方法及其精確度、計算公式等規定，試驗液及試片清洗則依CNS 1247「熱浸法鍍鋅檢驗法」之規定。
(3) 於鋼線試驗及一般檢驗增列「亦可使用絞撚前之鋼線」的規定，並於附錄A明定「絞撚前鋼線之性質、試驗及檢驗」的規定。
(4) 表26整合「鋼線試驗的試片數目」、「不合格試片數目」及「鋼線試片之取樣方法」的規定，並於備考舉例3種鋼線取樣之計算方法。
(5) 鋼纜標示增列「撚向」、刪除「批號」之規定。


	標準總號
	CNS 6719

	標準名稱
	木材鐵釘引拔抵抗試驗法

	英文名稱
	Wood − Determination of nail withdraw resistance

	修訂重點概要
	1.本標準規定木材鐵釘引拔抵抗之試驗法，並規定該試驗法之測定概要、試驗裝置、試體製作、試驗步驟、試驗結果之計算及表示，以及其試驗報告等。
2.主要修訂內容
(1) 標題「木材釘著力試驗法」修改為「木材鐵釘引拔抵抗試驗法」，英文標題「Wood - Determination of nail holding power」修改為 「Wood - Determination of nail withdraw resistance」。 

(2) 為說明「木表面」之定義，現行標準(94.5.13年版)第5.2節「而弦切面釘著力試驗時，須在木表面」修改為第5節(b)「惟弦切面時為木表面(靠近樹皮側之面)」。
(3) 現行標準第6.1.1節「鐵釘在使用前預先用丙酮(依CNS 197[丙酮(工業級)]之規定)或汽油(依CNS 1469[車用汽油]之規定)清除釘身銹斑」修改為第5節(c)「釘入前先以CNS 197規定之丙酮洗淨釘身銹斑」。


	標準總號
	CNS 5815

	標準名稱
	橡膠配合劑－碳黑(造粒)－傾注密度之測定

	英文名稱
	Rubber compounding ingredients − Carbon black (pelletized) −  Determination of pour density

	修訂重點概要
	1.本標準規定橡膠工業用各類造粒碳黑之傾注密度測定方法。
2.主要修訂內容
標準規定稱量已知體積的碳黑之質量，以計算其傾注密度。原標準規定圓柱體容器之容量為624 cm3，修訂後圓筒容器之容量為1,000 cm3，另如能得到相同結果，其他容量亦可使用。


	標準總號
	CNS 5816

	標準名稱
	橡膠配合劑－碳黑(造粒)－細粉含量之測定

	英文名稱
	Rubber compounding ingredients − Carbon black (pelletized) −  Determination of fines content

	修訂重點概要
	1.本標準規定造粒碳黑試驗分量(test portion)在規定條件下，通過標稱孔寬125 µm試驗篩的分率(即細粉含量)之測定方法。本標準適用於橡膠工業用各種類型造粒碳黑。
2.主要修訂內容
(1)原標準並未規定機械式搖篩機之作用機制，修訂後規定其機制應能產生每分鐘280次～320次(每秒4.6次～5.3次)的旋轉運動，且在頂篩蓋中央且突出其上3 mm～9 mm之軟木塞上，每分鐘輕敲140次～160次(每秒2.3次～2.7次)。
(2)對於如熱裂碳黑(thermal blacks)之碳黑，其體密度約為大部分碳黑密度(600 kg/m3～650 kg/m3)的2倍，則試驗分量為47 g～53 g。 


	標準總號
	CNS 5817

	標準名稱
	橡膠配合劑－碳黑－粒徑分布之測定

	英文名稱
	Rubber compounding ingredients − Carbon black − Determination of pellet size distribution

	修訂重點概要
	1.本標準規定碳黑粒徑分布之測定方法。
2.主要修訂內容
(1) 4(b)試驗篩之孔寬除2.00 mm、1.00 mm、0.5 mm、0.25 mm及0.125 mm外，試驗乾法造粒碳黑顆粒時，可以增加一個孔寬0.71 mm的試驗篩。或由當事人間協議增加。
(2) 如果使用0.71 mm的試驗篩，或非4(b)所規定孔徑的試驗篩，須將其放在堆疊中的適當位置。


	標準總號
	CNS 5818

	標準名稱
	橡膠配合劑－碳黑－碘吸附值之測定

	英文名稱
	Rubber compounding ingredients − Carbon black − Determination of iodine adsorption number

	修訂重點概要
	1.本標準規定橡膠工業用碳黑之碘吸附值測定之2種方法。包含(1)方法A:使用滴定管和澱粉指示劑滴定法及(2)方法B:具自動滴定儀之電位滴定法。
2.主要修訂內容
(1) 增列具自動滴定儀之電位滴定法測定碳黑之碘吸附值。
(2) 原標準規定硫代硫酸鈉溶液濃度為0.0394 mol/dm3 (0.0394 N)。因硫代硫酸鈉溶液的濃度不影響碘吸附值，所以本標準採用較常使用的0.05 mol/dm3 (0.05 N)溶液。亦可使用0.0394 mol/dm3 (0.0394 N)的硫代硫酸鈉，惟溶液配製說明、標定及計算碘吸附值的方程式須修正。


	標準總號
	CNS 15527

	標準名稱
	事務文具用品一般安全要求

	英文名稱
	General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stationery

	修訂重點概要
	1.本標準適用於事務文具用品之一般安全要求。

2.主要修訂內容

(1) 考量兒童使用具鈕扣電池之事物文具用品之安全性，增列「須使用鈕扣型電池者，鈕扣電池須使用工具才可觸及，除非其外殼需要兩個獨立動作同時調整才能打開。」之規定。

(2) 增列「具有雷射功能者，須符合CNS 15016-1之規定。」，以保障消費者使用之安全。

(3) 為確實規範具有紡織品之事務文具用品，增列「使用紡織品者，應符合CNS 15290之規定。」。


	標準總號
	CNS 4797-3

	標準名稱
	玩具安全－第3部：機械性及物理性

	英文名稱
	Safety of toys – Part 3: Safety aspects related to mechanical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修訂重點概要
	1.本標準規定有關玩具的機械性及物理性之安全要求事項及試驗法。

2.主要修訂內容

(1) 本標準考量玩具潛在機械性及物理性造成兒童傷害之風險，爰針對玩具之小物件、特定玩具之形狀及尺度、玩具之銳邊及尖端、突出物、包裝袋內之塑膠薄膜或塑膠袋、玩具之繩索及鬆緊帶、騎乘玩具之穩定性、密閉式玩具、覆蓋臉部玩具、射出式玩具、玩具自行車、電動騎乘玩具、含有熱源之玩具、液體填充玩具、口動玩具、玩具滑板車、玩具磁性零組件及玩具之聲壓位準等，規定其要求事項及試驗法。

(2) 附錄中提供本標準之分齡指引、安全標示指引及要求事項之合理性說明，供相關單位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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